南昌大学2009年招收攻读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复试方案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现就2009年招收攻读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复试资格和人数

1、参加复试的考生初试成绩必须达到2009年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B类地区复试分数要求。

2、实行差额复试。南昌大学2009年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为80人，参加复试人数大于招生人数。

3、参加复试考生必须是通过研究生招生调剂系统双向确认可以调剂的考生。

二、复试的程序与内容

（一）复试报到

考生持相关证件在2009年4月21日上午到南昌大学研究生院报到，逾期不到者取消复试资格。

（2） 资格审查

1、审查考生的报考资格：应届生考生须提交本科学生证、就读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开具的本科在读期间的成绩证明；历届生考生须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同等学力考生须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和业绩材料的原件。

2、审查报考信息表、考生的身份证，确认其身份。

（三）复试

1、复试工作按照全面考查、有所侧重的原则，突出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和职业能力倾向的考查，加强对考生实践经验和科研动手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同时注重对考生兴趣、爱好、特长及就业意向等方面的考查。

2、专业课笔试时间为2．5小时，考试科目为《刑事诉讼法》，考试形式为 开卷考试，满分为100分。

3、专业综合面试采取口试方式，面试时间每个考生一般不少于20分钟。面试成绩由复试小组每位成员单独评分，取平均分为面试最后得分。

4、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期间除参加上述各项内容的复试外，还须参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法》两门课程的加试。考试时间每门为2．5小时，每门满分为100分，加试成绩以60分为及格线但不计入复试总成绩，加试不及格者不能录取。

三、复试成绩的计算

1、复试成绩总分为250分。其中，专业课笔试满分为100分；专业综合面试满分为100分；外国语测试满分为50分。专业课程笔试、专业综合面试成绩均不得低于60分，外国语测试成绩不得低于30分。

2、同等学力加试课程成绩及心理素质测试设立合格线，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四、总成绩排序与录取

1、复试成绩和加试成绩合格者，将复试总成绩和初试成绩按权重（初试、复试成绩各占50%）计算后相加，得出考生入学考试总成绩。录取时按考生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序，依次录取（调剂生源按入学总成绩单独排序依次录取）。

2、复试结果及总成绩排序将在复试结束后在法学院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按照入学总成绩排名依次确定，遇有空额或指标追加，将按序自动递补。

3、复试期间凡资格审查、政审不合格或体检结论属于不能录取之列，则取消其录取资格，其名额由后位者自动递补。非定向委托培养的拟录取人员，其档案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到位者，不予录取。

4、复试合格并拟录取的校内外调剂生源第一学年均为自费生。

5、复试合格的调剂考生应当在复试结束后到南昌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办理调档手续，调剂考生的档案材料（主要指一志愿报考单位寄出的初试试卷等）到达我校研究生院时，才进行拟录取。

五、其他事项

1、本方案未定事项，依照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关于2009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有关文件办理。

2、关于复试阶段专业课笔试、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南昌大学研究生招生体检标准（修订）》、《南昌大学关于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招生计划研究生收费管理与使用的暂行规定》等有关信息和表格，请登录南昌大学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y.ncu.edu.cn) 查阅或下载。

3、复试和录取工作若有新的规定，将另行通知。

                                                  南昌大学法学院

                                                  2009年4月18日

